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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就業實習實施規定 

104年 6 月 16日系務會議通過 

104年 6 月 6日實習委員會議通過 

一、 航運管理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落實學生學用合一之目標，特訂定本規定。 

二、 本系於大學部四年級開設就業實習課程，用於連接學校與企業之間的最後一哩路，創造學

生就業先機。 

三、 本系就業實習合作單位應與本系簽訂「實習合約書」（附件一）。 

四、 本系應與實習機構協調實習地點及名額等事項後，公告實習相關資訊。欲選修就業實習之

學生應依公告規定，填具「申請書及家長同意書」(附件二)提出申請。本系應於學校與實習

機構審核通過後，以家長通知書 (附件三) 知會家長。 

五、 本系學生具備以下條件者，始得選修就業實習課程：  

(一) 修課總學分僅剩選修 9學分以內即可畢業。 

(二) 符合本系各項畢業門檻資格。 

(三) 經學校與實習機構審核通過。 

六、 學生實習期間，由本系辦理「學生校外實習意外保險」。學生在實習期間應配合實習單位

之指導，並注意自身安全。 

七、 學生實習期間，由就業實習課程教師(以下簡稱輔導老師)與業界教師，共同輔導學生實習。 

八、 學生於實習期間應填寫「學生實習日誌」（附件四）。實習結束後應繳交書面報告，並於

就業實習課程成果發表會報告。 

九、 就業實習課程成績評定標準如下： 

(一) 實習單位評分佔 55%。 

(二) 本系評分佔 45%。(包括輔導老師訪視成績、書面報告成績、口頭報告成績三項) 

十、 學生實習結束後，實習機構應填寫「學生實習成績考核表」（附件五）評量學生實習表現，

並提送建議事項，做為本系改進實習制度之參考。 

十一、 實習學生於實習開始後，因正當理由或符合實習合約規定事項而中止實習合約者，應在

學校加退選作業結束前辦理退選，並回校加選其他課程。未依前項規定辦理退選而終止實

習合約者，除有特殊狀況由系務會議議決外，實習課程成績以零分計。 

十二、 本規定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管理學院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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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合約書(草案) 

 OOOO有限公司（以下稱甲方）與長榮大學航運管理系（以下稱乙方）基於共同

推動在學學生專業實習制度之共識，經雙方同意訂立本合約，條件如下： 

一、 甲方願意提供乙方學生工作實習機會，其工作內容、地點及參與實習學生

名單如附件。實習工作內容與實習學生在校所學相關，並以不影響學生健

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為原則。甲乙雙方不定期協調檢討實習各項措施，期

使實習合作更臻完善。 

二、 專業實習期間：自OOO年2月1日至OOO年6月30日止，共計5 個月，工作

時間為每週星期一至星期五。 

三、 專業實習期間，每月支付每位實習學生實習津貼新台幣20,000 元，甲方依

法扣除稅、費（勞健保等），按月一次支付。加班之工資計算照甲方加班

辦法，甲方應隨時注意學生身心健康狀態，採取妥適處置，加班時間以不

上大夜班為原則。 

四、 專業實習期間，甲方應替實習學生辦理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依法提

撥勞工退休金至個人專戶。其它相關福利，應比照甲方正式員工之規定辦

理。 

五、 實習學生如工作表現不符甲方工作之要求，或實習學生不願再工作，由甲

方或實習學生知會乙方輔導處理，經輔導未改善者，甲方或實習學生均可

提前一星期通知對方，解除勞資關係約定。解除勞資關係約定時，雙方均

不得要求對方賠償損失。 

六、 實習結束時，實習學生應繳交實習報告，並由甲方與乙方共同評分。 

七、 本合約自實習學生開始實習之日起生效，實習期滿失效。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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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合約所有相關附件均視為合約之一部分，具合約條款完全相同之效力，

其他有關實習合作未盡事宜，甲乙雙方得視實際需要協議後，另訂之。 

九、 本合約書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民法、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合約書未盡

周詳之處，均以中華民國法令為準則。 

十、 甲、乙雙方因本合約內容涉訟時，雙方合意以臺灣台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十一、 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存照。 

 

立合約人 

甲      方 ：OOOO有限公司 

負  責  人 ： 

地      址 ： 

乙      方 ：長榮大學 

負  責  人 ：李泳龍 

實 習 學 生： 

地       址：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1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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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就業實習 

申請書及家長同意書 

年    月    日 

航運管理系 四年級      班  學號                    學生(簽名)                    

本人已詳讀並會遵守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就業實習實施細則及公告事項，並依公告提出相

關文件，申請實習工作。 

 

本人為                同學之家長，同意其申請就業實習工作，並於審核通過後至核可工

作單位實習。                                    

 

 

 同學家長(簽名)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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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就業實習 

家長通知書 

  學生姓名：          學號                   

  家長姓名：         

 

貴子弟           同學參加本校辦理之就業實習，審核通過，並請督促其遵守下列

實習規定： 

一、實期日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二、實習機構： 

三、實習管理：由實習機構與系所教師共同指導與考核。 

四、家長管理：督促子弟按時報到，準時上下班，遵守實習機構之紀律與規定。 

 

 

 

 

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 

主任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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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 

學生實習成績考核表 

﹙實習單位考核適用﹚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習地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內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習期間： 2014年_____月_____日 至 _____月_____日   

實際工作總時數：____________  

(一) 實習表現 

評    量    項    目 最優(5)   優(4)   普通(3)   差(0) 評  分 

學習態度  

 

1.  主動積極 

2.  不怕犯錯虛心求教 

3.  肯吃苦耐勞 

4.  工作勤快求知慾強 

                      

                      

                      

                      

 

敬業精神 

5.  出勤記錄及準時可靠 

6.  嚴守規定及紀律 

7.  絕對服從及配合度 

8.  負責任及榮譽感 

                      

                      

                      

                      

 

工作能力 

9. 工作效率長官滿意度 

10. 可獨立完成任務能力 

11. 願意接受挑戰及壓力 

12. 洞悉及解決問題能力 

                      

                      

                      

                      

 

人際關係 

13. 讓顧客滿意服務態度 

14. 溝通協調能力 

15. 應變及應對技巧 

16. 團隊精神及合作 

                      

                      

                      

                      

 

其 他 

17. 對實習單位之貢獻 

18. 英語及其他外語能力 

19. 領導及命令貫徹能力 

20. 儀表談吐及表現能力 

                      

                      

                      

                      

 

總            分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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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考勤紀錄 

 

        項        目      次   數      時   數 

 

請    假 

    病   假   

    事   假   

     公   假   

    遲到早退 
    遲   到   

    早   退   

          曠     職   

  

                                              

(三) 建議 

1. 請教  貴單位對實習同學之建議： 

2. 請教  貴單位對本系之相關建議： 

3. 若本同學爾後應徵  貴單位職務，請問  貴單位會錄用嗎？為什麼？ 

 

考核長官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考核長官職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長榮大學航管系實習委員會      敬謝 

              地址：71101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 1號(航管系)傳真號碼：06-2785056 


